
第 3350號公告 登記護士 (登記及紀律處分程序 )規例
(第 164章，附屬法例 B)

現公布香港護士管理局根據《登記護士 (登記及紀律處分程序 )規例》(第 164章，附屬法例 B)
第 9(1)條的規定，宣布香港三育書院為進行上述規例所訂明的第 I部分 (普通科 )訓練的登記
護士訓練學校，即時生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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